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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蔽率與容積率管制誘發開發商建築違建現象之探討
─台南市新建透天住宅之實證分析

摘　要
在1997年台灣全面實施容積管制後，違章建築比例逐漸增加。以台南市為例，至2004年經查

報之違章建築比例甚至超過40％。在諸多違章建築行為當中，法定空地違建、陽台違建及屋頂平台
違建等三種行為係直接增加了建築物內部之樓地板面積，本研究稱之為「容積誘發之違建行為」，
諸多開發商將此類之違建行為歸究於都市計畫之建蔽率與容積率管制。本研究以台南市開發商新建
透天住宅產品為研析樣本，將開發商違建行為之影響因素區分為土地與建築物等二項因素，針對因
容積管制而誘發之三種違建行為進行分析。藉由二項羅吉特模型對各類型之違建行為，分別進行是
否違建之模型建構，並以次序羅吉特模型分析違建現象之嚴重程度。實證結果發現法定建蔽率與容
積率對法定空地違建有顯著負面影響效果；意即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越高者則法定空地違建之機率
越低，土地單價則有顯著正面影響。而在陽台違建與屋頂平台違建部分，則發現土地使用條件的影
響效果並不明顯，只有土地單價對屋頂平台違建有正面影響效果。在違建嚴重程度部分，本研究發
現，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有顯著負面影響效果，而土地單價則有正面影響。

關鍵詞：住宅、建蔽率、容積率、違章建築、開發商、羅吉特模型

ABSTRACT
Since floor area ratio(FAR) controls were first implemented in 1997, the proportion of illegal 

constructions in Taiwan has been increasing. In Tainan City, for example, structures erected without 
building permission exceeded 40 percent of all structures until 2004. Construction on statutory vacant land 
and the addition of balconies or rooftop structures without building permits directly and illegally increases 
the overall floor area of buildings.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se as “FAR-induced” illegal constructions. 
Many developers have ascribed the growth in these constructions as being due to the building coverage 
ratio(BCR) and FAR controls imposed by urban planning. This study adopts newly-developed townhouses 
in Tainan City as the study sampl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llegal constructions by developers were 
divided into land factors and building factors, and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FAR-induced” 
illegal constructions. Using a binomial logit model, we constructed a model to reflect illegal constructions. 
With an ordered logit model, we investigated the severity of this illegal phenomen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BCR and FAR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onstruction on statutory 
vacant land. This indicates that a higher BCR and FAR would lower the likelihood of developers building 
on statutory vacant land. In addition, the unit land price wa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llegal constructions. In regard to the addition of balconies or rooftop structures without building permits,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onditions was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 unit land pric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illegal additions of rooftop structures. In terms of the severity of illegal construction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tatutory BCR and FAR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and that the unit land pri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Key words: housing, building coverage ratio, floor area ratio, illegal construction, developer, log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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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台灣之現行法規，於實施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之地區，或經內政部指定地區等建築

法適用地區內，凡未經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許可核發執照，而擅自建造之建築物即視為違章建

築。違建行為的發生可能是居民對於建築相關法令之認知不足，或法令存在模糊地帶處使民

眾持有投機之心態，抑或違建管理單位之經費與人力編制不足致取締執行無落實等因素所造

成(林庭毅，2006)。除此之外，開發商為迎合消費者之居住空間需求，或為提升住宅產品之市

場競爭力，而主動或被動地擴大室內樓地板面積，而形成違建。在眾多違章建築行為當中，

法定空地違建、陽台違建及屋頂平台違建等三類行為係直接增加了建築物內部之樓地板面

積，本研究稱之為「容積誘發之違建行為」，此類違建行為可能反應合法使用與實際使用需

求之間所存在的落差。

台南市有關住宅區發展強度管制大抵區分為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等三類，並規定於

各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由於其強度管制係反應各細部計畫區之發展條件與發展目

標，故以市中心之強度較高，郊區土地之強度較低。然而，伴隨行政核心西移至安平區以及

主要商圈空間結構之移轉，昔日的郊區可能漸成都市發展之次核心。則原計畫之中低密度發

展強度管制，可能反而限制新開發區之發展機會。台南市整體容積率之配設與實際發展需求

可能存在落差，且目前56個細部計畫區之平均容積率僅為149%。為增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諸多建築開發商，乃至使用者，爰以自行增建的方式擴大了原有的合法樓地板面積，並

將此類因容積而誘發之違建行為歸究於都市計畫之建蔽率與容積率管制。

台南市居民普遍存在「有土斯有財」之傳統觀念，偏好購置透天住宅，而目前台南市住

宅產品之供給亦以透天住宅為主。根據本研究之訪談結果，建築開發商通常會考量其產品之

市場需求性，針對該次市場需求者可負擔的價格範圍進行推案。然而，透天住宅因為土地持

分比例關係，其價格較相同品質之公寓住宅高出甚多，部分建築開發商可能因為價格因素，

而進行小基地面積之透天住宅推案。根據本研究調查，2007年新建透天住宅之基地面積約有

40%小於90平方公尺，部分推案之基地面積甚至小於70平方公尺。由於受容積率與建蔽率管

制之法令所限制，部分透天住宅之合法使用面積可能不敷購屋者之實際使用需求。此外，依

據建築技術規則規定，陽台其深度在2公尺以下者不計入建築面積。而無共同使用梯廳之住宅

用途者，每層陽台面積之和在該層樓地板面積12.5%或未超過8平方公尺部分，亦得不計入總

樓地板面積。另外，依法設置或獎勵增設之停車空間面積，亦可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因此

除了上述容積率之區域分配不均與土地價格昂貴因素之外，台南市部分建築開發商與使用者

可能存在僥倖與投機之心態，先以合法建築物進行使用執照之申請，而後再將停車空間與陽

台增建為室內空間；此即形成因容積管制而誘發之違建現象。(Tseng et al., 2009)
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針對違章建築相關議題之探討，多數研究著重在都市化過程違建

聚落形成之政治與社會層面分析(AlSayyad, 1993; Koh, 2004; Li & Wang, 2008; Weiner, 2003; 
World Bank, 2006; Zegarac, 1999; 史宓，2000等)，而部分研究則著重於違章建築管理與處理流

程之議題(邱宏哲，2001)。近年來僅有錢志強(2006)由建築工程觀點，針對違建行為之類型進

行分類，然而該文並未針對違建行為之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關於違建行為之相關研究，

甚為有限。Ho et al.(2008)以香港公寓大樓為研究對象，針對其違建嚴重程度之影響因素進行

實證探討。Polyzos & Minetos(2008)則以行政區劃為研究單元，探討空間區域之總體因素對違

建嚴重程度之影響效果。惟目前國內外皆尚未有以住宅單元為個體樣本，針對各種違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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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近年來開發商基於市場需求導向，新建透天住宅之違建行為已有產品化之現象。開發商

預期擴大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將可提高消費者之接受度。因此在消費者購屋前，開發商即

自動或被動地提供二次施工(即違建)後之平面圖，作為購屋以後空間裝潢配置的參考。且開

發商通常徵得購屋者之同意，統一將整個推案一起進行二次施工。本研究以2007年台南市開

發商新建之透天住宅產品為研究對象，探討開發商之違建行為。若該違建為單一使用者個人

所為，本研究則暫不納入基本資料統計與實證分析。本研究將違建行為之影響因素區分為土

地與建築物等二項因素，並針對因容積管制而誘發之三種違建行為進行分析。首先本研究藉

由二項羅吉特模型(binomial logit model)對各類型之違建行為分別進行是否違建之模型建構。

其次，以次序羅吉特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分析違建現象之嚴重程度。本文之結構如下：第

一、二部分為前言及相關文獻回顧；第三部分整理歷年台南市住宅違建查報資料與建蔽率及

容積率管制之相關資料；第四部分為實證研究方法之說明；第五部分為基本資料分析；而第

六部分則以二項羅吉特模型與次序羅吉特模型進行違建行為之實證分析；最後則為本文之結

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二、相關文獻回顧

近代都市違建之形成歷史，可追溯自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因工業資本主義的

發展不僅涉及技術與經濟的改變，同時亦導致社會形構之變遷。在人類實質環境上即有所謂

都市化的現象，亦即十九世紀以來在地理空間上快速的人口聚集及都市成長(Bullock & Read, 
1985)。隨著工業與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都市化速度也日益增快，在人口往都市移動的趨

勢下，產生住宅缺乏、交通擁塞、環境惡化等都市問題。但此一都市化過程對於發展中國家

與西方先進國家，卻有截然不同的影響。西方先進國家為舒緩大都市人口成長壓力，在都市

郊區建造新市鎮，造成市中心衰退問題，此為都市化過程所產生之郊區化現象。發展中國家

則由於原有的農業生產體系，被納入全球市場的工商業網絡，賴以維生的農業收入來源遭到

破壞，為了謀求生存，大量城鄉移民離開農村進入都市。然而原有都市規模未能容納新增人

口，於是多數城鄉移民多在都市外圍自行定居，形成違建聚落。這些違建聚落的居民通常是

經濟上與社會身份上的弱勢，國內部分研究多站在弱勢關懷的觀點，分析台灣早期違建聚落

的存續問題(史宓，2000)。
國內相關研究對於違建議題之探討，除了前述違建聚落之政治與社會層面分析，部分研

究著重於違章建築管理之議題。文獻中，林庭毅(2006)分析違建之產生原因與處理模式，並歸

納都會區違建情形無法根除之因素，主要包括民眾對於建築相關法令之認知不足、法令存在

模糊地帶而使民眾持有投機之心態、或違建管理單位之經費與人力編制不足以致取締執行無

落實等。而關於違建行為之探討，近年來僅有錢志強(2006)由建築工程觀點，針對違建行為之

類型進行分類。目前國內研究尚無有關違建行為影響因素之實證分析。

由於目前部分發展中國家違建住宅現象相當普遍，因此亦有國外文獻針對違建議題進行

實證研究。部分研究針對合法住宅與違建住宅之價格與租金之差異進行分析，如Friedman et 
al.(1988)與Kapoor & David(2008)。Kapoor & David(2008)認為部分發展中國家因費時且嚴格

之建築執照申請程序，使得住宅市場高度扭曲，投資違建住宅雖伴隨較高的風險；這些風險

包括被拆除之機率較高與具非法之爭議。然而，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仍成為除了投資合法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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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另一替選方案。該研究比較家戶購置違建住宅與合法住宅投資報酬率之差異，研究結果

發現在印度孟買投資合法住宅之年報酬率約7.2%、投資違建住宅則為8.7%。該研究認為合法

與違建住宅之租金差異反映投資之風險，並據此估算違建住宅每年被拆除之機率約為1~2%。

此外，亦有部分研究探討所有權之穩定性對土地資源投資之影響，如Banerjee et al.(2002)與
Jocoby et al.(2002)。其中Jocoby et al.(2002)首先以危險模型估算土地被徵收之風險，繼而探討

該風險與土地資源投資之關係。該研究結果發現被徵收之機率越大者，則投資於土地改良物

之金額越小。在國內研究部分，曾鵬光等(2010)將違建類型進行分類，並對違建住戶進行問卷

調查，探討其違建行為之原因(註1)。該研究並利用特徵價格法，以願付價格為應變數，分析

各類型違建被拆除之機會成本。

國內外有關違建行為之研究並不多。Ho et al.(2008)以香港公寓大樓為研究對象，將違建

程度定義為該棟大樓平均每戶之違建數量。該研究所考量之因素，包括建築本身因素與建築

管理因素兩大類，並以一般迴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公寓大樓屋齡越高者違建

程度越高，而大樓總戶數越多與公共設施越齊全者違建程度越低，至於建築管理相關變數之

影響效果則不顯著。Polyzos & Minetos(2008)則以希臘52個行政區為研究對象。將違建情形之

嚴重程度定義為各行政區平均每千人之違建單元數量，並區分為高度、中度與低度違建三種

類別。該研究採用多項羅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都市

人口比例越低之行政區違建情形越嚴重，且生產毛額越高之行政區違建情形亦越低。

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尚未以住宅單元為個體樣本，針對各種違建行為發生之影響因素進

行探討。本研究將違建行為之影響因素區分為土地與建築物二項因素，以台南市新建透天住

宅為研究對象，並針對法定空地、陽台與屋頂平台等三種違建行為進行探討。

三、台南市住宅違建狀況與建蔽率、容積率管制規定之背景分析

(一)台南市歷年違章建築查報情形

台灣在1997年宣佈全面實施容積管制，部分建築基地的可建之總樓地板面積可能大幅

減少。台南市於1984年至2007年違章建築查報情形如表一所示。表中顯示台南市在1997年以

前，查報之違章建築佔該年度使用執照核發件數之比例多在10%以下，1998年與1999年部分

使用執照可能仍屬於容積管制前的舊建造執照，因此違章建築比例變化不大。但在2000年以

後違章建築比例多超過20%，部分年度甚至超過40%。



　建蔽率與容積率管制誘發開發商建築違建現象之探討─台南市新建透天住宅之實證分析　23

表一..台南市1984年至2007年依各年度經查報之違章建築件數統計分析表

年度 違章建築件數(A) 使用執照核發件數(B) (A)/(B)
1984 654 6,138 0.107
1985 735 6,520 0.113
1986 595 5,984 0.099
1987 564 5,765 0.098
1988 489 5,931 0.082
1989 818 5,394 0.152
1990 659 7,134 0.092
1991 492 7,158 0.069
1992 476 7,479 0.064
1993 651 6,899 0.094
1994 627 14,083 0.045
1995 654 13,823 0.047
1996 553 7,955 0.070
1997 602 5,995 0.100
1998 949 6,908 0.137
1999 1,141 8,835 0.129
2000 1,210 6,028 0.201
2001 839 2,237 0.375
2002 925 4,407 0.210
2003 1,225 3,493 0.351
2004 2,081 4,811 0.433
2005 1,435 4,156 0.345
2006 877 5,491 0.160
2007 719 5,393 0.133
合計 19,970 158,017 0.126

說明：(A)/(B)稱為違建指標，即經查報之違章建築件數與使用執照核發件數之比值。

此外，在違章建築之類型方面，台南市違建以「法定空地違章建築」被查報比例最高。

其次分別為「違章樹立廣告」、「全部違章建築」及「屋頂平台違章建築」，如表二所示。

其中對於「違章樹立廣告」此一類型比例較高，係因台南市政府於2004年起為維護市容

觀瞻加強取締竹木造鷹架樹立廣告物之措施以致該項比例偏高。另外，「全部違章建築」則

多為台南市安南區及南區之農業區違章工廠。至於一般常見的「陽台違章建築」被查報之比

例卻相當低，推其原因可能與台南市住宅產品以透天住宅為主有關。此外，亦可能與「陽台

違章建築」所產生之外部性相對較小，而對違建戶鄰居之影響程度較少，因此一般民眾對此

類型違建進行舉發之比例較低。

另外，由於依法設置停車空間之面積未計入總樓地板面積；是故民眾或建築開發商常於

取得使用執照後，擅自於屋前法定空地違章建築作為停車空間使用。而原法定停車空間則多

擅自變更為客廳或臥室(孝親房)等空間用途使用。亦有可能於屋後法定空地違章建築，以擅自

變更為廚房或臥室(孝親房)等空間用途使用，以致對違建戶鄰居之通風採光等物理環境影響程

度較高。另外，亦有可能擔心該違建將影響消防救助而危害公共安全，因而一般民眾對「法

定空地違章建築」進行舉發之比例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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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南市1984年至2007年違建類型之數量統計分析表

違建類型 違建件數 百分比%
法定空地違章建築 10,985 55.0
違章樹立廣告 2,944 14.7
全部違章建築 2,079 10.4

屋頂平台違章建築 1,839 9.2
其他類型(註2) 2,113 10.5

合計 19,970 100.0

(二)台南市現行容積率管制之規定

目前台南市有關住宅區、商業區之發展強度管制大抵區分為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三

類，並規定於各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由於其強度管制係反應各細部計畫區之發展

條件與發展目標，故以市中心之強度較高，郊區土地之強度較低。然而，伴隨台南市行政核

心西移至安平區，以及主要商圈空間結構之移轉，昔日的郊區可能漸成都市發展之次核心。

則原計畫之中低密度發展強度管制，反而限制了新開發區之發展機會。例如市政中心周邊部

分面臨園道之街廓容積率仍屬偏低，而原舊有之市中心區臨6米巷道卻享有高容積。顯示台南

市整體容積率之配設與實際發展需求可能存在落差。

台南市之都市計畫係區分為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層次。其中主要計畫將全市之住宅

區區分為高、中、低密度住宅區，商業區則區分為中心商業區、副都心商業區、沿街商業區

與鄰里商業區等不同之層級，而有關建蔽率與容積率之規定則回歸細部計畫之管制層級。然

而由於台南市之細部計畫早期並非完全依行政區之範圍明確劃定，導致同一行政區內包含多

處之細部計畫。此外，各細部計畫之容積訂定時，缺乏明確統一之標準。因而造成住宅區之

容積率級距多達15類，經本研究整理如表三。而依據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規定之平均容積率計算(註3)，台南市目前56個細部計畫區之平均容積率僅為

149%。

表三..台南市住宅區建蔽率與容積率發展級距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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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設計

為探討開發商是否進行法定空地、陽台、或屋頂平台違建之模型建構，本研究採用不連

續選擇理論(discrete choice model)中之二項羅吉特模式(binomial logit model)進行分析。其次，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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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部分違建個案可能同時具有兩種或三種違建情形，分別顯示不同的違建嚴重程度。本研

究則以次序羅吉特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探討違建嚴重程度之影響因素。

(一)二項羅吉特模型

本研究以二項羅吉特模型，分別針對法定空地、陽台與屋頂平台等違建行為進行模型建

構。令y為一個二元變數。當y=1時，表示該項違建行為發生；而當y=0時，則表示違建行為

未發生。假設違建行為發生機率之累積分配函數(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服從logistic
分配，則該項違建行為發生的機率如式(1)式所示。此一機率可能受到土地與建築物二項因素

所影響，本研究所選取之解釋變數(X)包括是否臨接道路、基地面積、法定建蔽率、法定容積

率、土地價格以及所在區域。其中是否臨接道路為虛擬變數，其數值為1時，表示該住宅樣本

為臨接道路住宅、數值為0表示未臨接。基地面積亦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設定，當基地面積大於

100平方公尺其數值為1，反之則為0。本研究將基地面積轉換為名目尺度之類別變數之原因，

主要係因為基地面積並非為無上、下限之連續變數。且本研究在模型參數較估之試誤過程

中，發現基地面積對於違建行為之影響效果，並不具連續型變數之邊際影響效果。換言之，

增加1單位(如1平方公尺)之基地面積，對有無發生違建的影響機率並不明顯。反而，基地面積

存在門檻效果；意即以門檻面積區分為大面積與小面積之基地，分別探討其對有無違建，在

實務上應更為適切。因此本研究以基地面積基本統計量之中位數進行分類，探討基地面積超

過100平方公尺與小於100平方公尺，對違建行為影響效果之差異。而對於所在區域，本研究

則以安南區為比較基準組。依二項羅吉特模型之基本設定，違建行為發生(y＝1)之機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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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違建行為未發生(y＝0)的機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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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式(1)與式(2)的推導，可發現解釋變數與違建發生賭倍比(odds ratio)(註4)之對數值

呈線性關係，如式(3)所示。賭倍比為違建發生機率相較於未發生機率的比值，其計算公式為

exp(　)。若變數的係數值為正，則「違建發生機率比違建未發生機率的比值」增加了exp(　)
倍(大於1)，即賭倍比增加；也表示該住宅違建發生之機率提高。反之，當變數的係數值為負

時，則「違建發生機率比違建未發生機率的比值」僅增加了exp(　)倍(小於1)，即賭倍比減

少，也表示該住宅違建發生之機率下降。故由係數值的正負號可判斷土地與建築物屬性因素

對違建發生機率的正負向影響，而exp(　)值則可看出土地與建築物屬性因素對違建發生機率

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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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吉特模型係數校估之統計特性，主要包括檢定係數值是否顯著不為零及模型的適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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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ness of fit)。前者以概似比統計量進行檢定，後者則以McFadden(1974)所提出之概似比指

標進行判斷。當樣本數很大時，-21n(L/L0)之數值會服從卡方分配(chi-square distribution)。此

值即為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經查表後可判斷所測定之模型是否顯著優於所有係

數皆為零之概似函數的對數值；此亦檢定是否所有係數均顯著不為零之虛無假設。關於模型

的適合度，McFadden’s ρ2 (或稱為 a pseudo R2)之數值若大於0.2代表模型之適合度良好，其檢

定式為1-(lnL/lnL0)，其中lnL為完整模式之對數概似值；而lnL0為只放截距項之基礎對數概似

值。

(二)次序羅吉特模型

由於部分違建個案可能同時具有兩種或三種違建情形，因此本研究以次序羅吉特模型分

析違建現象之嚴重程度。並將違建嚴重程度區分為四級，分別為無違建、低程度違建、中程

度違建與高程度違建。本研究對於違建嚴重程度之定義為：若存在單一違建之行為時，例如

僅存在法定空地違建，或僅陽台違建，或僅屋頂平台違建時，本研究認定為低程度違建。若

同時存在上述情況兩種者則為中程度違建，而若三種違建行為皆同時發生，則認定為高程度

違建。而若未發生任何一種違建行為者則為無違建。次序羅吉特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又
稱累積羅吉特模型(cumulative logistic model)或比例發生比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其模

型定義如下：

εβ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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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表示違建嚴重程度之潛在數值，是為不能被直接測量的數值。本研究將違建之嚴

重程度分為四級，因此實際觀測之反應變數即有四種類別。分別以y=1代表無違建，y=2代表

低度違建，y=3代表中度違建，而y=4代表高度違建。各數值關於違建嚴重程度的關係為(y=1) 
< (y=2) < (y=3) < (y=4)，因此共有3個未知門檻值(threshold)將各相鄰類別分開。意即：

y*≦u1      ，若y=1………………………………………………(5.1)
u1<y*≦u2，若y=2………………………………………………(5.2)
u2<y*≦u3，若y=3………………………………………………(5.3)
u3< y*       ，若y=4………………………………………………(5.4)

其中u1，u2，u3表示不同的門檻值，且亦存在u1< u2 <u3 之關係。在參數估計過程中，

第一個門檻值u1通常被設定定為0。因此在參數較估過程，只有u2與u3之數值需進行較估。亦

即若令u1＝0，則：

P(y＝1)＝F(－βX) ………………………………………………(6.1)
P(y＝2)＝F(u2－βX)－F(βX) …………………………………(6.2)
P(y＝3)＝F(u3－βX)－F(u2－βX) ……………………………(6.3)
P(y＝4)＝1－F(u3－βX)   ………………………………………(6.4)

次序羅吉特採最大概似法較估參數。若門檻值之係數值呈現非等距分布，且模式通過

顯著性檢定時，表示資料型態適合採用次序羅吉特迴歸分析，並可信賴其校估結果(Greene, 
2008)。若解釋變數之係數值為正，代表該解釋變數(X)對違建嚴重程度有正面影響；反之，則

為負面影響。至與該模型之整體適合度，本研究亦以McFadden’s ρ2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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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2007年台南市開發商興建之透天住宅產品為調查對象，針對開發商之違建行為

進行探討。台南市該年度取得使用執照之總數為1,240筆。本研究設定抽樣比例為20%，並以

亂數表進行簡單隨機抽樣，總計原始樣本數為248筆。本研究經由調查人員根據門牌號碼進行

現場勘查，調查時間為2009年3月。本研究對於違建行為之認定，主要由台南市政府建管單位

人員進行專業判斷。由建管單位人員比對目前建築物現況之正面、側面以及背面照片，與當

時申請使用執照時所附之配置圖與照片等建管單位建檔資料，判定該透天住宅是否違建。若

兩者有所差異則判定為具有違建行為；至於該違建是否為建商所為，則由建管單位人員進行

專業判斷，包含比對違建外觀與合法建物是否具有一致性的材質規劃，或該違建行位於同一

推案之其他住戶是否皆存在相同之違建情況等。若該違建為單一使用者個人所為，則不納入

開發商之違建行為。經刪除不適用之樣本後，本研究最終之有效樣本數為240筆(註5)。
在容積誘發之三種違建行為中，台南市開發商新建透天住宅以法定空地違建比例最高為

58%，其次陽台違建比例為54%，屋頂平台違建之比例則為22%，如表四。在法定空地部分，

違建樣本之平均法定容積率與平均基地面積皆小於未違建樣本，而土地公告現值則高於未違

建樣本，至於法定建蔽率與建築成本方面，違建與未違建樣本之差異並不大。就地區因素而

言，北區與安南區之法定空地違建比例為最高，其次為東區。而南區、中西區與安平區相對

而言較低。在陽台部分，違建樣本之土地公告現值則高於未違建樣本。至於法定容積率、法

定建蔽率、基地面積及建築成本方面，違建與未違建樣本之差異並不大。就地區因素而言，

東區與中西區之陽台違建之比例為最高。在屋頂平台部分，違建樣本之基地面積小於未違建

樣本，而土地公告現值則高於未違建樣本。至於法定建蔽率與建築成本違建與未違建樣本之

差異並不大。就地區因素而言，中西區與安平區之屋頂平台違建比例為最高。

表四..未違建與違建住宅樣本基本統計量

法定空地 陽台 屋頂平台

未違建 違建 未違建 違建 未違建 違建

地區

東區(數量) 12 14 5 21 19 7
南區(數量) 18 15 23 10 26 7
北區(數量) 11 23 12 22 25 9
中西區(數量) 3 2 1 4 2 3
安平區(數量) 18 11 12 17 20 9
安南區(數量) 39 74 57 56 96 17
臨接道路住宅(數量) 90 129 99 120 170 49
平均法定容積率(%) 172 166 170 168 169 168
平均法定建蔽率(%) 55.92 54.21 55.01 54.9 54.86 55.27
平均基地面積(m2) 108.46 96.11 104.46 101.84 109.84 101.44
平均建築面積(m2) 81 74 78 78 82 76
平均樓地板面積(m2) 216 203 220 209 240 207
平均建築物高度(m) 13.04 13.60 12.89 13.67 13.20 13.54
平均建築成本(元/m2) 5,084 5,054 5,069 5,073 50,75 5,058
平均土地公告現值(元/m2) 20,773 21,967 20,322 22,082 21,049 22,091
樣本數(比例) 101(42%) 139(58%) 110(46%) 130(54%) 188(78%) 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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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違建之情形可能為法定空地違建、陽台違建、或屋頂平台違建三種情形。

本研究統計206筆違建樣本之資料，發現法定空地違建之數量為139筆；佔總違建樣本比例

58%，陽台違建之數量為130筆；佔總違建樣本比例54%，而屋頂平台違建之數量為52筆；佔

總違建樣本比例22%。顯示台南市新建透天住宅過半存在法定空地違建與陽台違建之情形，

而約有四分之一的比例有屋頂平台違建之狀況。

由於本研究所定義因容積管制而誘發之開發商違建行為，包括法定空地、陽台或屋頂平

台等違建類型。部分違建住宅可能僅有單一違建行為，而部分違建住宅則可能同時具有三種

違建行為。本研究就違建行為進行歸類如下表五所示。其中法定空地、陽台、與屋頂平台三

種皆違建之住宅佔總樣本之比例為12.1%，法定空地與陽台違建為23.8%，單一法定空地違建

為22.1%，單一陽台違建為18.3%，而單一屋頂平台違建則為9.6%。而法定空地與屋頂平台違

建以及陽台與屋頂平台違建樣本數則為0，此可能因為屋頂平台違建之營建成本相對較高，因

此若該住宅欲進行屋頂平台違建之行為，則極有可能已將法定空地與陽台一併違建。

表五..各類容積率違建情境發生比例

嚴重程度 違建情境 法定空地違建 陽台違建 屋頂平台違建 數量 比例

高度違建 違建情境A ˇ ˇ ˇ 29 12.1%

中度違建 違建情境B ˇ ˇ 57 23.8%
違建情境C ˇ ˇ 0 0.0%
違建情境D ˇ ˇ 0 0.0%

低度違建 違建情境E ˇ 53 22.1%
違建情境F ˇ 44 18.3%
違建情境G ˇ 23 9.6%

無違建 違建情境H 34 14.2%
總計 240 100%

六、實證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首先以二項羅吉特模型，分別就法定空地、陽台與屋頂平台之開發商違建行為

進行實證分析。其次，本研究將違建嚴重程度區分為四級，分別為無違建、低程度違建、中

程度違建與高程度違建，以次序羅吉特模型進行實證探討。

(一)法定空地、陽台與屋頂平台違建影響因素之分析

如表六所示，就法定空地違建而言，本研究發現東區、南區、中西區與安平區法定空地

違建之情形顯著較安南區為低。其中東區法定空地違建發生之機率為安南區之0.27倍；而南

區、中西區與安平區則分別為安南區之0.28、0.12與0.15倍。法定空地違建對比鄰住宅之通風

採光等物理環境影響程度較高，因此一般民眾對此類型之違建進行舉發之比例則較高。而安

南區此類違建行為機率較高之原因可能為，該行政區相較於其他行政區域開發密度與都市發

展程度較低，且法定空地違建為該區普遍之現象，被民眾違建舉發之可能性較低，以致於安

南區法定空地違建情形較為嚴重。而臨接道路住宅法定空地違建之情形顯著較未臨接道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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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為高；臨接道路住宅法定空地違建發生之機率為未臨接道路住宅之2.25倍。分析其原因可能

為臨接道路住宅之住戶對法定空地之使用權利，可能存在錯誤或投機之心理，而擅自將法定

空地自行利用。而未臨接道路之集合住宅(註6)，法定空地多為持分共有，因此法定空地之利

用須全部所有權持分者同意以致不易違章。另外，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置停車空間之面積得

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因此部分臨接道路住宅可能基於投機心態多將法定空地作停車空間使

用，而原法定停車空間則多改為客廳或臥室(孝親房)等室內空間使用。

此外，法定建蔽率與法定容積率對是否法定空地違建則具有負面影響效果，顯示法定建

蔽率與容積率越低者則法定空地違建之機率越高，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每增加一單位(%)，則

法定空地違建之機率將分別減少為原來的0.96與0.99倍。推其原因可能為受限於法定建蔽率與

法定容積率之管制，致使總樓地板面積可能不敷使用而產生違建行為之投機心態。而土地價

格對法定空地違建則有顯著正面影響效果，顯示土地取得單位成本較高者，法定空地違建之

使用效益可能較大，因此違建比例較高。而基地面積的大小則對法定空地違建之影響並不顯

著。

在陽台違建部分，本研究發現在地區變數方面，東區顯著較安南區為高，而南區則顯著

較安南區為低，其他行政區與安南區並無明顯差距，其中東區陽台違建發生之機率為安南區

之5.86倍，南區則為安南區之0.41倍。此外，是否為臨接道路住宅對陽台違建有顯著正向影響

效果而基地面積則為負向，臨接道路住宅陽台違建發生之機率為未臨接道路住宅之0.72倍。

其原因可能為未臨接道路之住宅可能因陽台違建較不易被察覺舉報，因此陽台違建之機率較

高。至於法定建蔽率、法定容積率與土地價格對是否陽台違建之影響則不顯著。而基地面積

之影響效果顯著為負，顯示建築基地面積越小，建築面積可能受限，住戶為增加室內使用面

積，可能於購屋時即委由開發商統一施作，將未計入法定建築面積之陽台進行違章建築。

而在屋頂平台違建部分，本研究發現東區、北區、中西區與安平區，屋頂平台違建之情

形顯著較安南區為高，此與法定空地違建之情況相反。此一結果顯示在台南市開發密度與都

市化程度較高之行政區，違建呈垂直發展(即屋頂平台違建)之機率較高；反之，在開發密度與

都市化程度較低之行政區，違建成水平發展(即法定空地違建)之情形則較為普遍。此外，本研

究亦發現基地面積越小者與土地價格越高者，對屋頂平台違建則呈顯著正面影響。推其原因

可能為基地面積較小者，建築面積可能受限，使用者為增加可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可能進行

垂直發展之違建行為。此外，屋頂平台違建之營建成本較其他違建行為高出甚多，因此在土

地單價較高之基地進行屋頂平台違建，其效益相對而言可能較高。

關於整體模型適合度(goodness of fit)，本研究以McFadden’s ρ2(a pseudo R2)進行判斷。法

定空地違建、陽台違建以及屋頂平台違建模型，ρ2值分別為0.23、0.26與0.25，其數值皆在0.2
以上，表示模型配適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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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法定空地、陽台與屋頂平台違建二項羅吉特模型參數較估結果

是否法定空地違建 是否陽台違建 是否屋頂平台違建

變數 Coeff. P-value Odds 
Ratio Coeff. P-value Odds 

Ratio Coeff. P-value Odds 
Ratio

截距項 3.286* 0.063 - 0.597 0.770 - -1.816 0.376 -

地區

東區 -1.305* 0.024 0.27 1.769* 0.016 5.86 1.457* 0.032 4.29

南區 -1.289* 0.008 0.28 -0.881* 0.058 0.41 0.868 0.116 2.38

北區 -0.644 0.223 0.53 0.818 0.119 2.27 1.325* 0.032 3.76

中西區 -2.160* 0.059 0.12 2.181 0.105 8.86 2.419* 0.040 11.23
安平區 -1.892* 0.003 0.15 0.819 0.209 2.27 1.749* 0.019 5.75

是否臨接道路 0.810* 0.022 2.25 -0.331* 0.065 0.72 0.092 0.814 1.10
基地面積(>100m2) 0.435 0.485 1.54 -0.661* 0.069 0.52 -0.781* 0.063 0.46

法定建蔽率 -0.039* 0.087 0.96 -0.028 0.321 0.97 -0.010 0.768 0.99

法定容積率 -0.008* 0.069 0.99 -0.005 0.300 1.00 -0.001 0.846 1.00
土地價格 0.000* 0.042 1.00 0.000 0.961 1.00 0.000* 0.081 1.00

ln L -125.36 -122.44 -94.35
ln L0 -163.33 -165.52 -125.44

ρ2 0.23 0.26 0.25
說明：1. 地區之比較基準組為安南區。

2. *代表在0.1之顯著水準該變數為顯著。
3. 經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三種違建行為整體模式之顯著水準皆趨近於0。而ρ2分

別為0.23，0.26，及0.25。顯示本實證模型之適合度甚佳。

(二)違建情形嚴重程度影響因素之分析

此外，本研究違建嚴重程度區分為四級，分別為無違建、低程度違建、中程度違建與高

程度違建。本研究經次序羅吉特模型參數較估結果，如表七所示。東區、南區與北區違建情

形之嚴重程度顯著較安南區為低，而中西區、安平區則與安南區並無顯著差異。此一結果顯

示東區、南區與北區之新建透天住宅，將法定空地違建為停車空間、陽台外推以及屋頂平台

垂直違建等狀況同時存在之高度違建情形，顯著較安南區為低。其中東區與北區為台南市都

市發展密度較高之行政區，其違建程度較低，此與Kapoor & David(2008)對希臘各行政區之

實證結果相一致。此外，本研究發現是否臨接道路與基地面積對違建嚴重程度之影響並不顯

著，顯示在台南市住宅臨接道路與否以及基地面積大小與違建嚴重程度並不具有顯著關係。

在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建蔽率之影響並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建蔽

率僅對法定空地違建較具直接影響效果，且台南市透天住宅之建蔽率多為50%與60%兩種，建

蔽率差距變化並不大。因此建蔽率對整體違建嚴重程度之影響效果並不顯著。而法定容積率

對違建嚴重程度則具顯著負面影響效果，容積率越低者違建之嚴重程度越高，其原因可能為

購買較低容積率住宅之使用者，本身即存在進行違建之投機心態並於購屋時即委由開發商統

一施作，因此高度違建之行為較有可能發生。而在住宅價格方面，本研究亦發現土地價格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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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基地高度違建之機率較高。其原因亦可能為在土地單價較高之基地，高度違建所產生之

效益相較於營建成本可能較高。

表七..次序羅吉特模型參數較估結果

變數 Coeff. P-value

截距項 0.799 0.367

東區 -0.638* 0.032

南區 -0.728* 0.003

北區 -1.170* 0.000

中西區 -0.219 0.708

安平區 0.124 0.695

是否臨接道路 0.196 0.258

基地面積(>100m2) -0.001 0.997

建蔽率 0.015 0.315

容積率 -0.005* 0.046

土地價格 0.000* 0.076

Mu(2) 1.464* 0.000

Mu(3) 2.338* 0.000
說明：1. 地區之比較基準組為安南區。

2. *代表在0.1之顯著水準該變數為顯著。
3. 經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整體模式之顯著水準為趨近於0，而ρ2為0.21。顯示本

實證模型之適合度甚佳。

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對台南市開發商新建之透天住宅產品進行實證分析，主要針對因容積管制而誘

發之三種違建行為進行分析。首先藉由二項羅吉特模型對各類型之違建行為分別進行是否違

建之模型建構，並以次序羅吉特模型分析違建現象之嚴重程度。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 就「法定空地違建」而言，本研究發現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對建築開發商法定空地違建有

顯著負面影響效果，亦即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越低者則法定空地違建之機率越高。土地單

價則有顯著正面影響效果，亦即土地單價越高者則建築開發商法定空地違建之機率越高。

2. 就「陽台違建」而言，本研究發現建築開發商陽台違建主要受到是否臨接道路與基地面積

大小所影響。而建蔽率、容積率與土地價格之影響效果則不顯著。

3. 就「屋頂平台違建」而言，本研究發現基地面積與土地價格對建築開發商屋頂平台違建具

有顯著影響效果。顯示土地單價對屋頂平台違建有正面影響效果。

4. 就「違建嚴重程度」而言，本研究發現法定容積率對建築開發商之違建嚴重程度具有顯著

負面影響效果，亦即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越低者則違建情形越嚴重。而土地單價則為正面

影響，亦即土地單價越高者則違建情形亦越嚴重。至於建蔽率之影響效果則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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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容積率誘發開發商違建行為」之影響因素。實證結果發現法定容積率

對開發商法定空地違建與違建嚴重程度有顯著負面影響效果。惟台南市透天住宅違建行為之

發生，是否因為平均容積率過低或容積率分配不合理，導致使用者在現行法令規範下所允許

興建之建築面積不敷使用；亦或者是因為政府未能貫徹對違章建築的拆除與處罰，以致於購

買較低容積率住宅之使用者，本身即存在進行違建之投機心態，其原因需再進一步檢視。本

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從使用者社會經濟屬性與空間需求等面向因素，探討違建行為之影響

效果。並可進一步由都市成長管理面向進行研究，以分析目前台南市容積率管制之合理性。

目前內政部營建署對於違章建築之統計，僅區分「高速公路兩側大型違規廣告物」、

「現有套裝旅遊路線沿線違章建築」、「嚴重影響都市景觀頂樓違章建築及外牆附置物」、

「騎樓違章建築」及「其餘違章建築」等五大類，其中「其餘違章建築」迄2007年底累計查

報件數有876,576件，佔所有違建的99.2%，顯示目前五大類的分類方式可能不盡周延，無法

顯現違建行為之真實狀況。本研究針對法定空地、陽台與屋頂平台違建行為進行分析，此三

種違建行為乃透天住宅常見的違建類型。在台灣中、南部地區，透天住宅為住宅消費市場之

主要產品，本研究實證結果對於台灣其他都市，瞭解透天住宅之違建行為與該行為之影響因

素，應具參考價值。

本研究發現容積率確實可能誘發開發商違建行為，惟目前有關違建行為之管理與處罰為

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所規範，而容積率係由都市計畫相關辦法所訂定，因此若各地方

政府能確實檢討修訂容積率之相關規定，再輔以宣導、嚴格執法，應能形成市民共識並遏止

違建之產生。此外，違建問題深具地方特性，隨著城市鄉村、風土氣候條件及民眾使用習性

等而有所不同，於中央法規制定與修訂不易且未能因地制宜之情況下，如能以地方自治條例

之立法方式，在法律正當程序規範下，依行政程序及行政執行法之相關規定，研擬出具有地

方特性之「違章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對於上述不同之違建類型或違建嚴重程度，得以依自

治條例課予罰鍰，亦應可遏止違建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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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該研究發現受訪者勾選次數最多的為「空間不足」(約近40%)，其次為對「法令不瞭解」

(約26%)，另有近25%的受訪者勾選「其他」，主要為前任屋主既成的違建，或承租戶所

承租房屋之既有的違建。

註2：其他類型包括天井違章建築、夾層違章建築、違章採光罩、違章貨櫃屋、圍牆違章建

築、陽台違章建築、違章遮陽棚、違章鴿舍等。

註3：平均容積率＝該都市計畫計畫人口數*50m2(每人平均居住樓地板面積)÷區內所有住宅區

與商業區之總建築基地面積(住宅區加商業區面積)m2

註4：賭倍比(odds ratio)定義為事件發生(Py＝1)相對於不發生(Py＝0)之機率比值。

註5：台南市2007年由建築開發商所興建之住宅總數共1240筆，本研究有效樣本為240筆。若要

進行母體是否違建之比例檢定，則在信心水準95%之下，本研究之抽樣誤差約為0.057。
註6：未臨接道路之集合住宅係指“社區型透天集合住宅”而非一般之大樓或公寓；此即依建

築法第四十二、四十八條規定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章第一條第一項第

三十八款等規定，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以「私設通路」臨接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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